
鄂水利函〔2019〕201号

省水利厅关于做好开发区、工业园区、产业
功能区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水利和湖泊（水务）局，厅直水

管单位：

为加大“放管服”改革力度，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，优化

营商环境，根据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开发区、

工业园区区域性统一评价试点工作方案和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

监管平台与省政务服务网对接及推广应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鄂

政办发〔2018〕64号）要求，结合实际，现就省内各级开发区、

工业园区、产业功能区（以下简称园区）的洪水影响评价审批

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湖北省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园区，依据经批准的园区综

合规划，需要在洪泛区或蓄滞洪区（民垸）内建设非防洪建设项

目、在河道管理范围（含水库、湖泊）内修建建设项目或在江河、

湖泊上建设水工程，可由园区管理机构在开工前以园区为单位统

一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并报批；已建成的园区在本通知下发后

可根据需要统一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并报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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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水利委员会另有要求的除外。

二、园区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包括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审

批、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书审批、河道管理范围（含

水库、湖泊）内修建建设项目许可三项内容，申报其中一项或多

项审批，应编制为一本报告一次性申请报批。有审批权限的水行

政主管部门按照统一受理、合并审查、一文批复的原则进行审批。

三、洪水影响评价经审批后，园区范围内后期入驻符合整

体规划、功能定位及洪水影响评价批复内容的项目，可不再单

独编报洪水影响评价报告，只需向原审批部门报备有关建设内

容（见附件）；后期入驻项目不符合已批复建设内容或发生重

大变更的，应另行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，并报有审批权限的

主管部门审批。

四、除按规定应报长江水利委员会审批的项目外，省水利厅

洪水影响评价审批权限按照《省水利厅关于公布省级水行政许可

事项和权限及省级涉水公共服务事项指导目录的通知》（鄂水利

函〔2018〕77号）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五、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由园区管理机构自行完成或自主委托

中介机构完成，并报具有审批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申请

审批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应按照湖北省水利厅行政许可服务指南

准备相关材料（指南下载网址：http://slt.hubei.gov.cn/xzsp1/tzgg/

201806/P020180621445945882311.pdf）。

园区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大纲及技术要点以《长江水利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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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会涉水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大纲（试行）》（长总工

〔2016〕534号）为依据，可针对园区规划特点、涉及审批内容

及相关技术导则有所取舍。

六、试行园区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区域性统一审批后，各级水

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管理权限加强实施情况的日常监管，确保防洪

安全和水利工程安全。

各地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相关问题，请及时向省水利厅反

映。

附件：建设项目涉及洪水影响评价有关情况备案表

湖北省水利厅

2019年 4月 26日



— 4 —

附件

建设项目涉及洪水影响评价有关情况备案表
以下栏目由工程（项目）建设单位填写并盖章

工程（项目）名称

建设单位名称

单位性质 行业类别

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

法定代表人 职 务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主管部门

涉及内容

□1.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审核
□2.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
□3.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

工程

（项目）

概况

1、建设地址

2、工程任务

3、工程规模

4、工程等级（别）/防护等级

5、工程标准/防洪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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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

（项目）

概况

6、涉及水工程的，对工程总体布置情况进行说明，并附
《水利水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程》规定的工程总

体布置图。

7、与工程（项目）建设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相关情况说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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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长江水利委员会，省发改委，省荆管局，省洪工局。

湖北省水利厅办公室 2019年 4月 28日印发


		2019-12-11T06:13:14+0000




